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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創
教
至
今
二
千
五
百
年
，
按
地
域
與
所
傳
經
典
差
異

形
成
三
大
語
系
：
即
漢
語
、
藏
語
及
巴
利
語
系
佛
教
；
漢
語
系

佛
教
俗
稱
北
傳
，
巴
利
語
系
為
南
傳
，
而
藏
語
系
為
藏
傳
。
課

誦
為
其
修
行
的
不
二
法
門
，
佛
教
認
為
僧
眾
在
念
誦
時
，
能
獲

得
功
德
，
所
以
課
誦
又
稱
為
「
功
課
」
。
由
於
課
誦
多
分
朝
、

暮
兩
次
，
故
習
慣
上
把
課
誦
稱
為
「
早
晚
課
」
。
筆
者
因
修
學

關
係
，
曾
在
佛
教
弘
誓
學
院
、
圓
光
佛
學
研
究
所
及
大
溪
妙
法

寺
，
和
台
灣
南
傳
上
座
部
佛
教
學
院
掛
單
過
，
熟
悉
少
許
南
北

傳
的
早
晚
課
內
容
，
所
以
本
文
僅
簡
介
南
北
傳
的
早
晚
課
。

壹
、
北
傳
早
晚
課

佛
教
初
創
時
期
，
僧
眾
的
修
行
活
動
，
都
是
各
自
進
行

的
，
沒
有
統
一
規
定
。
當
時
修
行
的
方
法
是
學
習
教
理
及
禪
定

，
後
來
寺
院
中
有
設
立
佛
像
及
經
典
記
錄
成
文
字
，
於
是
就
有

禮
拜
供
養
和
讀
誦
經
典
的
行
儀
。
佛
教
傳
入
中
國
時
，
最
初
也

只
是
弟
子
們
各
自
隨
師
修
行
，
沒
有
統
一
的
日
常
行
為
規
範
。

但
僧
眾
數
量
不
斷
增
多
之
後
，
就
出
現
一
些
固
定
的
修
行
儀
式

。
近
代
漢
傳
（
或
稱
北
傳
）
寺
院
的
日
常
課
誦
是
明
末
逐
漸
統

一
起
來
的
，
課
誦
的
詳
細
內
容
可
參
考
課
誦
本
  1
，
以
利
修
持

，
而
南
傳
（
包
括
泰
國
、
緬
甸
、
錫
蘭
）
，
也
有
不
同
的
課
誦

本
  2
可
供
禮
敬
讚
頌
。

行
者
若
欲
行
持
，
每
須
沐
浴
，
身
能
恪
恭
不
怠
、
口
能
出

音
明
爽
、
意
能
隨
文
作
觀
。
不
得
心
緣
異
境
，
與
人
雜
語
，
誦

若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成
就
。
又
若
誦
不
依
儀
法
，
或
不
持
戒
、
不

清
淨
，
則
所
有
佛
的
護
法
神
，
見
其
過
失
、
便
即
損
害
。
受
持

神
咒
，
有
五
項
不
可
作
的
事
，
即
食
肉
、
飲
酒
、
五
辛
、
淫
事

及
在
不
淨
家
飲
食
。
具
此
五
戒
，
能
大
利
益
眾
生
，
能
治
惡
神

毒
病
。
另
有
八
種
法
戒
，
如
念
錯
經
咒
字
句
、
發
音
不
正
確
、

飲
酒
噉
肉
、
雜
食
葷
辛
、
手
觸
污
穢
、
閒
談
俗
語
、
衣
服
不
淨

或
處
所
不
嚴
。
是
故
欲
成
就
者
，
當
一
心
持
誦
，
長
時
無
間
，

使
觀
想
，
真
言
、
字
種
一
一
精
熟
；
事
事
相
應
。
如
是
諸
魔
障

不
得
其
便
，
如
是
至
意
，
定
驗
不
疑
。

南
北
傳
的
早
晚
課
誦
的
比
較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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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傳
早
課
順
序
是
寶
鼎
讚
、
楞
嚴
咒
、
大
悲
咒
、
十
小
咒

、
般
若
心
經
、
迴
向
偈
、
讚
佛
偈
、
讚
觀
音
偈
、
念
聖
號
、
讚

觀
音
文
、
讚
佛
偈
、
善
賢
十
大
願
王
、
三
皈
依
、
善
女
天
咒
、

韋
馱
讚
及
禮
佛
三
拜
。

念
誦
〈
楞
嚴
咒
〉
可
將
各
人
所
具
的
五
欲
，
在
未
萌
時
先

斷
滅
除
掉
，
期
能
讓
心
保
持
自
性
清
淨
；
誦
〈
大
悲
咒
〉
可
滌

除
諸
心
垢
；
誦
〈
十
小
咒
〉
可
讓
心
垢
轉
淨
，
悟
同
體
大
悲
、

轉
如
意
法
輪
、
消
災
除
難
、
迎
接
吉
祥
；
誦
〈
功
德
寶
山
神
咒

〉
可
達
吉
祥
心
現
，
居
法
性
山
獲
功
德
寶
的
目
的
；
而
念
〈
準

提
神
咒
〉
可
以
滌
蕩
心
中
雜
念
污
垢
，
修
煉
身
心
。
但
持
誦
各

種
咒
語
時
必
須
身
體
端
肅
、
口
出
清
音
、
意
隨
文
觀
，
才
能
收

到
效
果
。

北
傳
晚
課
的
順
序
是
爐
香
讚
、
蓮
池
讚
、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
、
往
生
咒
、
禮
佛
大
懺
悔
文
、
蒙
山
施
食
儀
、
心
經
、
往
生
淨

土
神
咒
、
讚
佛
偈
、
慈
雲
懺
主
淨
土
文
、
大
慈
菩
薩
發
願
偈
、

普
賢
菩
薩
警
眾
偈
、
拜
願
、
三
皈
依
、
大
悲
咒
、
伽
藍
讚
及
禮

佛
三
拜
。

晚
課
首
先
念
誦
《
佛
說
阿
彌
陀
經
》
，
使
行
者
悟
極
樂
世

界
依
正
之
妙
境
。
特
勸
專
持
名
號
之
正
音
，
欲
眾
生
厭
離
娑
婆

世
界
之
極
穢
、
欣
取
極
樂
世
界
之
全
淨
。
「
往
生
咒
」
是
希
望

阿
彌
陀
佛
來
住
我
頂
，
拔
除
業
障
根
本
，
希
証
果
及
決
往
生
。

雖
然
行
人
心
雜
、
障
非
易
除
，
必
依
〈
懺
悔
文
〉
發
願
云
：
「

我
今
發
心
，
不
為
自
求
」
，
乃
至
「
願
與
法
界
眾
生
、
同
得
菩

提
」
。
「
禮
誦
八
十
八
佛
」
是
懺
悔
無
始
業
根
；
「
普
賢
願
偈

」
重
廓
前
願
得
二
諦
融
通
、
海
印
三
昧
；
「
蒙
山
施
食
儀
」
則

是
廣
濟
幽
冥
；
《
心
經
》
使
悟
眾
福
無
主
、
人
法
雙
亡
、
了
達

實
相
；
「
往
生
淨
土
神
咒
」
是
重
蒙
彌
陀
舒
光
灌
頂
護
念
、
六

道
變
淨
土
，
有
情
即
証
十
地
，
然
後
「
念
佛
回
向
」
，
以
取
實

證
。
最
後
誦
「
三
皈
依
」
，
從
始
至
終
，
所
有
諸
眾
善
，
一
一

消
歸
自
性
三
寶
，
當
願
法
界
眾
生
，
發
無
上
心
，
同
圓
種
智
。

持
誦
〈
大
悲
咒
〉
者
須
將
慈
悲
、
平
等
、
無
為
、
無
染
、
空
觀

、
恭
敬
、
卑
下
、
無
雜
亂
、
無
見
取
、
無
上
菩
提
等
十
心
身
體

力
行
。
並
祝
讚
韋
馱
諸
天
，
伽
藍
等
神
，
擁
護
三
寶
，
禦
侮
以

安
正
道
。
行
者
當
立
志
堅
固
，
障
除
心
純
，
自
成
妙
觀
。

貳
、
南
傳
早
晚
課

南
傳
早
課
的
順
序
是
禮
敬
三
寶
、
禮
讚
佛
陀
世
尊
、
讚
頌

佛
陀
、
讚
頌
法
、
讚
頌
僧
伽
、
讚
嘆
三
寶
之
偈
及
增
益
警
惕
心

之
章
節
、
佛
的
教
誡
、
真
正
的
皈
依
處
、
因
緣
和
合
法
之
審
查

、
三
十
二
不
淨
相
、
佛
陀
最
初
的
格
言
、
聖
寶
偈
、
四
資
具
取

用
前
的
省
思
、
迴
向
功
德
及
慈
心
頌
。

而
南
傳
晚
課
的
順
序
是
禮
敬
三
寶
，
禮
讚
佛
陀
世
尊
、
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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誦
佛
及
隨
念
佛
陀
之
德
行
、
禮
讚
佛
陀
、
讚
誦
法
及
隨
念
法
之

功
德
、
禮
讚
法
，
讚
誦
僧
伽
及
隨
念
僧
伽
之
德
行
、
讚
頌
僧
伽

、
三
法
印
、
五
項
應
常
思
維
之
法
、
一
夜
賢
偈
、
五
蘊
重
荷
、

世
尊
最
後
之
教
誨
、
四
資
具
取
用
後
的
省
思
、
迴
向
及
慈
心
頌
。

從
南
傳
早
晚
課
內
容
比
較
，
可
發
現
有
些
讚
誦
文
是
重
覆

的
。
早
課
先
誦
《
法
句
經
•
自
己
品
》
一
六
五
偈
云
：
「
自
身

作
惡
、
自
身
污
穢
，
自
身
不
作
惡
，
自
身
清
淨
，
清
淨
不
清
淨

由
自
己
，
人
不
能
為
他
人
清
淨
。
」
以
及
〈
雙
品
〉
第
五
偈
云

：
「
在
此
世
間
，
絕
不
能
以
怨
恨
止
息
怨
恨
，
唯
獨
無
怨
恨
才

可
以
止
息
怨
恨
，
此
為
永
恆
的
真
理
」
，
勉
勵
自
己
。
而
晚
課

則
誦
〈
雙
品
〉
第
一
偈
云
：
「
心
是
名
法
的
前
導
，
心
是
所
有

造
作
的
主
人
，
人
若
造
作
身
、
口
、
意
惡
業
，
必
定
受
到
苦
報

，
一
如
牛
車
的
車
輪
，
緊
隨
著
牛
的
足
跡
。
」
以
及
〈
雙
品
〉

第
二
偈
云
：
「
心
是
名
法
的
前
導
，
心
是
所
有
造
作
的
主
人
；

人
若
造
作
身
、
口
、
意
善
業
，
必
定
獲
得
福
報
，
如
同
影
子
不

離
其
形
」
，
以
利
提
醒
自
己
隨
時
隨
地
修
持
身
、
口
、
意
善
業

。
至
於
早
晚
課
內
容
，
文
字
易
解
，
故
不
加
以
闡
述
，
詳
見
《

中
文
巴
利
文
對
照
課
誦
本
》
。

參
、
結
語

北
傳
佛
教
是
以
大
乘
佛
法
為
修
持
焦
點
，
所
以
邁
向
菩
提

道
是
其
目
標
；
而
南
傳
佛
教
是
以
上
座
部
的
教
理
為
遵
行
的
法

，
所
以
其
目
標
放
在
解
脫
道
。
雖
然
二
者
所
朝
向
的
目
標
有
差

異
，
但
是
其
早
晚
課
的
目
的
是
讓
行
者
保
持
精
進
不
放
逸
，
累

積
善
業
，
趣
向
善
道
而
得
解
脫
或
成
佛
。
所
以
身
為
佛
弟
子
不

論
是
學
習
北
傳
或
南
傳
佛
法
，
每
日
都
應
該
養
成
定
時
作
早
晚

課
的
習
慣
，
讓
我
們
追
隨
已
斷
離
諸
無
明
煩
惱
自
証
成
正
等
正

覺
的
佛
陀
學
習
，
同
時
也
可
以
修
學
各
自
可
証
知
的
佛
法
，
以

及
向
善
於
擇
法
奉
行
佛
法
的
僧
伽
們
精
進
學
習
，
也
就
是
三
歸

依
，
這
就
是
早
晚
課
誦
的
目
的
。
如
是
可
事
事
警
惕
來
掌
握
自

己
，
利
用
每
一
天
擁
有
好
心
情
。

早
晚
課
的
目
的
也
是
要
我
們
置
心
一
處
，
例
如
當
誦
「
唵

嘛
呢
叭
彌
牛
」
已
經
習
慣
了
，
要
更
正
「
牛
」
為
「
吽
」
時
，

則
會
產
生
散
心
。
而
且
頌
三
歸
依
時
應
反
思
有
無
發
無
上
心
，

深
入
經
藏
，
及
統
理
大
眾
的
實
踐
，
重
視
心
永
保
清
淨
、
利
益

一
切
有
情
的
努
力
。

置
心
一
處
、
專
心
、
心
一
境
性
或
稱
正
定
，
正
定
是
具
有

清
淨
和
智
慧
的
禪
定
，
即
含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學
，
也
是
正
語
、

正
業
、
正
命
（
戒
學
）
，
正
念
、
正
定
（
定
學
）
和
正
思
惟
、

正
見
（
慧
學
）
及
正
精
進
（
通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學
）
的
八
正
道

。
所
以
修
持
早
晚
課
並
非
侷
限
上
述
的
課
誦
本
內
容
，
有
些
僧

團
僅
唸
誦
〈
大
悲
咒
〉
、
《
心
經
》
、
六
字
大
明
咒
、
佛
號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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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藏
王
菩
薩
或
觀
世
音
菩
薩
聖
號
、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、
成
佛

之
道
偈
頌
，
或
靜
坐
止
觀
早
晚
各
三
十
分
鐘
至
一
小
時
，
持
之

有
恆
，
亦
有
成
效
。

註
釋
:

 1.�
黃
朝
宗
編
，
《
佛
門
必
備
課
誦
本
》
（
台
南
：
三
寶
弟
子
恭

印
，
二○

○

八
年
）
；
張
運
華
，
〈
課
誦
：
修
行
的
不
二
法

門
〉
，
《
中
國
傳
統
佛
教
儀
軌
》
（
新
北
市
：
立
諸
文
化
，

一
九
九
八
年
）
，
頁
九
十
七-

一
一
二
。

 2.�
果
儒
法
師
編
篡
，
《
中
文
巴
利
文
對
照
課
誦
本
》
（
台
北
：
慈

善
精
舍
流
通
，
二○

一
一
年
）
。

淨
心
長
老
圓
寂
讚
頌
會

高
雄
市
阿
蓮
光
德
寺
住
持
、
世
界
佛
教
華
僧
會
會
長
淨

心
長
老
上
月
十
五
日
圓
寂
。
按
照
淨
心
長
老
生
前
遺
願
，
不

舉
行
告
別
式
。
寺
方
於
三
月
十
五
日
上
午
舉
行
圓
寂
讚
頌
會

，
以
表
彰
他
一
生
弘
法
利
生
、
弘
揚
戒
法
、
護
國
衛
教
、
文

化
教
育
、
社
會
關
懷
、
慈
善
公
益
、
國
際
交
流
、
勛
績
榮
耀

的
事
蹟
。

為
因
應
新
冠
病
毒
疫
情
，
圓
寂
讚
頌
會
在
光
德
寺
外
廣

場
搭
棚
舉
行
，
與
會
者
皆
需
配
戴
口
罩
、
量
體
溫
和
手
部
消

毒
等
。
讚
頌
大
典
由
中
國
佛
教
會
名
譽
理
事
長
圓
宗
長
老
、

世
界
佛
教
華
僧
會
副
會
長
本
靜
長
老
、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淨

明
長
老
主
法
。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淨
耀
法
師
代
表
台
灣
佛

教
界
敬
呈
褒
揚
狀
，
表
彰
淨
心
長
老
一
生
對
社
會
及
宗
教
界

的
貢
獻
。
並
由
圓
宗
長
老
率
中
國
佛
教
會
為
淨
心
長
老
覆
佛

教
教
旗
以
表
崇
高
禮
敬
之
心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則
由
主
席
江
啟

臣
代
表
頒
發
華
夏
一
等
獎
章
，
並
覆
蓋
黨
旗
，
以
緬
懷
老
和
尚
畢

生
勛
績
榮
耀
。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陳
菊
則
代
表
蔡
英
文
總
統
頒
發
「

褒
揚
令
」
讚
揚
一
生
護
國
衛
教
的
貢
獻
。

包
括
總
統
府
秘
書
長
陳
菊
、
內
政
部
長
徐
國
勇
、
台
南
市
長

黃
偉
哲
、
國
民
黨
主
席
江
啟
臣
、
高
雄
市
長
韓
國
瑜
、
前
總
統
馬

英
九
、
前
副
總
統
吳
敦
義
、
前
立
法
院
長
王
金
平
及
前
高
雄
縣
長

楊
秋
興
等
藍
綠
政
治
人
物
皆
到
場
上
香
悼
念
，
場
面
莊
嚴
肅
穆
。

淨
心
長
老
是
台
中
縣
人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生
，
由
新
竹
法
源
寺

斌
宗
和
尚
剃
度
出
家
，
一
九
六
二
年
投
入
中
國
佛
教
會
理
事
長
白

聖
長
老
門
下
，
成
為
白
聖
長
老
在
台
首
位
嗣
法
弟
子
，
長
老
畢
生

致
力
弘
揚
佛
法
，
創
辦
淨
覺
佛
學
院
；
並
與
泰
國
摩
訶
朱
拉
隆
功

大
學
合
作
，
在
光
德
寺
設
立
分
校
「
淨
覺
僧
伽
大
學
」
，
以
及
創

立
淨
覺
育
幼
院
，
成
立
財
團
法
人
高
雄
市
私
立
淨
覺
社
會
福
利
基

金
會
，
興
建
淨
覺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等
。


